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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因能较好地反映出区域人口流动趋势，成

为近年来中国学者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以长三角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基于 2012—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历年人口普查和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特征、居留意愿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在不

同规模城市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①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上涨趋

势明显，各省市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差异显著。②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快速下降态势，尤其

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下降趋势显著；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显著增强，呈现出由破碎向

均衡再向极化转变的空间格局。③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特征因素影响显著大于城市特

征因素，已婚、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租金收入比高、就业身份为雇主，以及拥有医疗保险的流动

人口居留意愿更强。其中，住房问题无论在何种规模城市中，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均存在显著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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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问题是中国现阶段长期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1］

。随着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人口流

动规模、结构、时长、周期和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流动特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城镇化进程
［2-4］

。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强调，要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提升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变动趋势》显示，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 2014 年高达 2.53 亿人，2015 年起连续 5 年呈下降趋势，2019 年末降至 2.36 亿人
［5］

。

流动人口规模持续下降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城市落户条件放宽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

动人口就地市民化的过程
［6］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是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永久居留而不再返回原居住地

的迁移意愿，是衡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是否愿意长期居留的指标，其不仅反映了微观个体在流入地城

市长期居留的倾向，也在宏观上反映了流入地城市的吸引力，以及地区乃至全国流动人口的迁移格局和城

镇化进程
［7-10］

。因此，研究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人口流动趋势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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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1-12］

。近年来，围绕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的研究表明，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普遍不高，并且由于调查时间和调查方法的不同，不同地区间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格局同样具有差异性，呈现出自东向西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分异形态，并表现

出大城市居留意愿更强等特征
［13-16］

。在影响因素上，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不仅受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影响，

还受到流入地与流出地城市因素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户籍制度
［17］

、经济发展水平
［18］

、基本公共服务
［8］
、

受教育程度
［19］

、就业身份
［20］

和婚姻状况
［21］

等因素都会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这些因素在

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上存在不一致性。由于不同地区流动人口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格局，不同等级城市的

资源要素禀赋也深刻影响着流动人口的择业定居，尤其是经济发达、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在自身经济条

件、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以及部分社会制度的限制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留、定居意愿问题更为复杂和突

出。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表现为以下特点：①在居留意愿测度方法上，尚无统一的衡量标准，不同学者由

于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测度方法各有不同，主要以“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

流入地”“是否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5年及以上”“是否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是否愿意放弃流出地土

地”等作为测度标准
［13，22-24］

。由于不同年份基于不同研究目的，采用的测度方法各有不同，严格意义上难

以进行横向对比。因此，本文统一采用“是否愿意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5年及以上”衡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以更好地对比分析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动态变化特征。②在研究时间跨度上，以往研究倾向于使用

静态截面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而采用连续时间尺度数据研究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的动态变化、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年际间的变化情况，更有助于拓宽学者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

其影响因素动态变化的认识。③在研究案例区上，仍更侧重于全国尺度或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人口流动规模

和流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较少关注到城市群或一体化区域人口迁移流动方向和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格局演变

及其机理等方面的变化。

综上，本文选择长三角城市群为空间单元，基于连续时间序列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数据，分析长三角

流动人口规模、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演变特征，揭示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差异和不同规模城

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特征。研究结果将有助于拓展和丰富对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

响因素演变规律的认识，为政府因城制定合理的住房保障政策、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引导和吸引流动人

口迁移定居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根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地区包括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 41 个城

市，是中国区域一体化和城镇化程度最高、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其内部城市体系与类型结构较完

整，人口、资金、产业等资源要素流动频繁，2020 年流动人口数量比 2000 年翻 4 番，在中国城市群中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较好反映城市群内部流动人口规模和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差异的一般性特征，为

其他城市群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25-26］

。

本研究采用 2012—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数据
①2
。该问卷数据采用分层、多

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相结合的 PPS 方法进行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在调查地城市居住 1 个月及以上、非本

区（县、市）户口，且年龄在 15周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机场、旅馆、医院

2①该数据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



等地点的瞬时流入人口，以及身份为军人和在校学生的流动人口。基于研究需要，筛选出长三角流动人口

基础样本，并进一步剔除数据不齐全的样本，最终得到 2012—2017 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样本数据（表 1）
①3
。

表 1流动人口样本量(单位:人)

年份 全国
长三角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2012 157700 14993 7991 9995 3999

2014 200935 7999 12000 13999 5000

2015 205197 8000 12000 14000 4999

2016 169000 7000 8000 10000 5000

2017 140064 6324 6770 7953 4439

1.2 变量设置

1.2.1 因变量选取

结合已有研究结果，本文将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 5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视为具有城市居留意愿。即

将调查问卷中“您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及以上）”或“如果您打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

地留多久”这 2 个问题中，选择“打算”和“6~10 年”“10 年以上”“定居”的流动人口定义为具有城市居

留意愿。

1.2.2 自变量选取与具体操作

人口流动影响因素受制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复杂性，不同区域人口流动和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以及其

影响因素具有不同的规律。变量选取主要围绕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和流入地城市特征两个维度，最终得到可

能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解释变量共 14 个（表略）。其中，反映流动人口家庭特征的因素参考新迁移经

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流动人口是否具有迁移流动和居留意愿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考量的
［27-28］

。反映流动

人口经济水平的因素参考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选择迁移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劳动报酬，流

动人口根据迁移成本最小化和预期收益最大化做出其是否在流入地城市留居的决策
［29-32］

。同时，在市场和

政府主导人口和经济资本等资源要素流动的背景下，城市规模等级赋予其的要素资源优势可能是导致人口

迁移流动和决定是否居留的根本原因。因此，根据《城市规模划分表标准调整方案》，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行政等级和服务能级，并考虑到各个等级的样本数量，将长三角 41个城市划分为核心城市、发达城市

和一般城市 3种类型
②4
。

1.3 研究方法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用于解释二分类型（0-1）变量与多个自变量之间的对数函数线性关系。鉴于

3①由于历年数据中 2013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没有调查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这一问题，故无

2013 年数据。
4②其中，核心城市包括上海；发达城市包括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常州、宁波、合肥；一般城市包括

南通、淮安、盐城、扬州、温州、绍兴、台州、芜湖、淮南、徐州、连云港、镇江、泰州、宿迁、湖州、

金华、舟山、蚌埠、淮北、安庆、阜阳、宿州、嘉兴、衢州、丽水、铜陵、黄山、滁州、六安、亳州、池

州、宣城、马鞍山。



本研究因变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为二分类变量（将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留5年及以上者设置为1，否则为0），

因此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33］

式中：p 表示流动人口打算长期居留的发生概率；(1-p)表示流动人口不打算长期居留的发生概率；

p()1-p 为两者之间的比值，反映相对风险（或优势比率），如果优势比率大于 1，则表示该分类变量群体的

居留意愿较强；α为常数项；x1，x2，x3，…，xn 为自变量；β1，β2，β3，…，βn代表相应自变量的

待估计系数。

2 流动人口规模特征及居留意愿空间格局演化

2.1 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特征

中国人口跨区域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密切相关，大规模人口流向城市群、经济发达城市已成为现

代社会的“常态”。根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可知
③5
（图 1）：①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快速扩大，2000—2020

年长三角地区省外流入人口由 959.08 万人上涨至 3852.52 万人，涨幅约为 301.69%，其占全国总流动人口

比重由 22.61%增至 30.86%；②长三角对流动人口吸引力区域差异显著，2020 年浙江省对流动人口吸引力

最高（42.02%），上海市次之（27.20%），江苏省紧随其后（26.76%），安徽省吸引力最低（4.02%）。这表明

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长三角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尤其江浙沪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区

域的发达省市，吸引了大量省外人口前来就业和生活。

5③需要说明的是，对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特征和来源地特征的分析，采用的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按

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份的人口。



2.2 长三角流动人口来源地特征

由长三角流动人口户籍地信息可以看出，长三角流动人口主要来自长三角区域外部省份（图 2）。然而，

从省域尺度分析流动人口来源地可以发现（图 3）：①安徽省一直是江浙沪地区最大的流动人口输出地，其

输出的流动人口数量远高于贵州、河南和四川等长三角区域外部人口输出大省，跨省流动性远超江浙沪，

并且主要输出方向为上海和江苏，对浙江的流动人口数量贡献相对较少。同时，安徽作为长三角地区最重

要的“输出大省”，其流动人口的来源地主要来自于江苏。②江苏省流动人口输出规模虽不及安徽，但是对

安徽、上海流动人口的输出量依然远高于全国其他省份。③上海市作为全国外来人口数量最多的城市，对

周边省份人口的虹吸效应远大于溢出效应，对长三角各省的人口贡献较少。④浙江省输出人口主要流向安

徽，对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流动人口贡献较为有限，并且相较于上海与长三角北翼江苏、安徽的紧密联系，

作为长三角南翼的浙江与上海的人口流动联系较少。



2.3 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演变特征

2012—2017 年长三角流动人口整体居留意愿呈现下降态势，2012 年长三角城市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意愿

为 0.6512，2017 年这一比例下降为 0.4694，整体下降 18.18%；同期，全国流动人口平均居留意愿下降 7.75%。

以往研究显示，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高，但也有研究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
［34-35］

。为此，进一步探析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特征（图 4）。

从数量上看：①2012、2014、2015 和 2017 年高居留意愿城市分别为 12、9、14 和 6 个，说明长三角

高居留意愿城市数量呈现出波动性减少的态势，比较稳定的高居留意愿城市为合肥、滁州和盐城，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近年来这些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和居留环境向好。②2012、2014、2015 和 2017 年低居留

意愿城市分别为 5、3、1 和 15 个，说明低居留意愿城市数量增加幅度较大，表明可能存在某些因素的作用

降低了流动人口在长三角的居留意愿。从空间上看，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差异性显著增强。①2012

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格局总体上较为离散和破碎，呈现出城市等级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的

特征。高居留意愿城市以上海、南京、合肥、常州和马鞍山等省会或经济发达城市为主，低居留意愿城市

主要集聚在苏北经济欠发达城市。②2014—2015 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向均衡的空间格局演化，皖西

和苏北部分小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上升。③至 2017 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格局极化现象显著加

剧，呈现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升高的空间形态。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镇江和苏锡常等省会或经济发

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显著下降；而江苏北部的宿迁、连云港、淮安和安徽六安、铜陵、滁州等中小城



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长三角省会和经济较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下

降态势，但仍高于部分经济较不发达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落后的中小城市，如宿州、亳州、丽水、温州等

城市。

表 22012 和 2017 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2012 2017

系数 B 标准误差 EXP0B0 系数 B 标准误差 EXP0B0

年龄 0.001 0.002 1.001 -0.001 0.002 0.999

小学/初中 0.167 0.090 1.181 0.209 0.110 1.233

受教育程度（未上过

学）

高中/中专 0.267** 0.096 1.306 0.567*** 0.116 1.764

大学/研究生 0.414*.* 0.105 1.513 0.984*** 0.121 2.675

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0.460*** 0.040 1.584 0.512*** 0.054 1.668

离婚 0.384*** 0.109 1.469 0.619*** 0.137 1.857

流动范围（省内） -0.220*** 0.041 0.802 -0.384*** 0.045 0.681

流动时长 0.086*** 0.004 1.090 0.058*** 0.003 1.060

户口性质（农业） 0.098* 0.045 1.102 0.250*** 0.045 1.285

就业身份（雇员）
雇主 0.351*** 0.051 1.421 0.728*** 0.073 2.071

自营劳动者 0.343*** 0.038 1.409 0.310*** 0.042 1.364

是否享有医保（否） 0.299*** 0.033 1.349 0.483*** 0.038 1.621

户籍地划分（东部）
中部 0.054 0.034 1.055 0.029 0.041 1.029

西部 0.018 0.044 1.018 -0.246*** 0.060 0.782

单位/雇主房 -0.534*** 0.065 0.586 -0.619*** 0.091 0.539

住房性质（借住房/就

业场所/其他非正规居

所）

租住私房 -0.247*** 0.061 0.781 -0.265*** 0.077 0.767

公租房/廉租房 -0.532** 0.186 0.588 0.481 0.262 1.617

自购房 1.288*** 0.089 3.627 1.441*** 0.085 4.225

家庭租金收入比 0.448** 0.143 1.565 1.137*** 0.139 3.116

人均 GDP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1.000

医疗卫生机构数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1.000

城市等级（一般城市）
发达城市 0.369*** 0.054 1.447 0.499*** 0.077 1.567

核心城市 1.467*** 0.062 4.335 0.810*** 0.083 2.247

注:***表示 P<0.001,**P<0.01,*P<0.05；分类变量后面括号 I 内赋值指标为参照组。表 3 同。

3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3.1 居留意愿整体影响因素分析

为分析 2012—2017 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演化特征，对所选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

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10，说明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然后采用全部纳入法（Enter）

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整体上看，2012 和 2017 年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对居留意愿的影响均大于流入地城市特征的影响，尤其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租金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 2017 年的促进效



应比 2012 年显著增强。这进一步印证了古恒宇等学者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自身特征的影响更大，受流入地

城市特征影响较弱的研究结论
［9］
。这可能是由于规模等级高的城市往往具备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

水平和更完善的公共服务等资源，出于劳动报酬的考虑，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烈
［30］

。

表 32012 和 2017 年不同城市等级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核心城市 经济发达城市 一般城市

变量 2012 2017 2012 2017 2012 2017

系数 BEXP(B) 系数 B EXP(B) 系数 BEXP（B）系数 BEXP（B）系数 BEXP(B) 系数 BEXP（B）

年

龄 -0.001

0.99

9 0.010* 1.010 0.004

1.00

4 -0.005

0.99

5 -0.001

0.99

9 -0.004

0.99

6

受

教

育

程

度

（

未

上

过

学）

小

学

/

初

中-0.152

0.85

9 0.049 1.050 0.321*

1.37

9 -0.042

0.95

8 0.241

1.27

2 0.653***

1.92

2

高

中

/

中

专

-0.012 0.98

8

0.392 1.481 0.393* 1.48

1

0.362* 1.43

7

0.337* 1.40

1

0.929*** 2.53

3

大

学

/

研

究

生

0.074 1.07

6

0.765** 2.148 0.612*** 1.84

4

0.773*** 2.16

6

0.446* 1.56

2

1.222*** 3.39

4

婚

姻

状

况

已

婚

0.399*** 1.49

1

0.324** 1.383 0.504*** 1.65

5

0.548*** 1.73

1

0.454*** 1.57

4

0.603*** 1.82

7

（

未

婚）

离

婚

0.326 1.38

5

0.243 1.275 0.457* 1.57

9

0.579** 1.78

5

0.417* 1.51

8

0.862*** 2.36

8

流 动

范 围

（ 省

内） - - - -

-0.272**

*

0.76

2

-0.387**

*

0.67

9

-0.362**

*

0.69

7

-0.662**

*

0.51

6

流

动

时

长

0.085*** 1.08

9

0.061*** 1.063 0.076*** 1.07

9

0.063*** 1.06

5

0.094*** 1.09

8

0.045*** 1.04

6

户 口0.162* 1.17 0.387*** 1.472 0.125 1.13 0.229** 1.25 -0.046 0.95 0.109 1.11



性 质

（ 农

业）

6 3 8 5 5

就

业

身

份

雇

主

0.564*** 1.75

7

0.683*** 1.979 0.436*** 1.54

6

0.733*** 2.08

2

0.246** 1.27

9

0.685*** 1.98

4

（

雇

员）

自

营

劳

动

者

0.369*** 1.44

6

0.452*** 1.571 0.339*** 1.40

3

0.380*** 1.46

3

0.363*** 1.43

8

0.131 1.14

0

是 否

享 有

医 保

（否）

0.277*** 1.31

9

0.426*** 1.531 0.360*** 1.43

4

0.555*** 1.74

2

0.329*** 1.38

9

0.433*** 1.54

1

户

籍

地

划

分

中

部

-0.083 0.92

0

-0.083 0.920 0.149* 1.16

0

0.209*** 1.23

3

0.215*** 1.24

0

-0.076 0.92

6

（

东

部）

西

部

-0.230** 0.79

5

-0.374**

*

0.688 0.087 1.09

0

-0.045 0.95

6

0.272*** 1.31

3

-0.307** 0.73

5

单

位

/

雇

主

房

-0.537**

*

0.58

5

-0.674**

*

0.510 -0.829**

*

0.43

7

-0.547**

*

0.57

9

-0.121 0.88

6

-0.626**

*

0.53

5

住

房

性

质

租

住

私

房

-0.336**

*

0.71

4 -0.248 0.780

-0.377**

*

0.68

6 -0.266*

0.76

7 0.112

1.11

9 -0.250

0.77

9

（

借

住

房

等）

公

租

房

/

廉

租

房-0.432

0.64

9 20.554

84459531

2 -0.973*

0.37

8 0.250

1.28

4 -0.423

0.65

5 0.423

1.52

7

自

购

房

1.055*** 2.87

1

2.446*** 11.545 1.044*** 2.83

9

1.146*** 3.14

4

1.700*** 5.47

4

1.278*** 3.59

1



家 庭

租 金

收 入

比

0.826*** 2.28

5

0.824** 2.280 0.353 1.42

3

1.551*** 4.71

8

-0.222 0.80

1

0.931*** 2.53

6

就具体因素来看：①城市等级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等级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越强，即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经济发达城市定居，城市等级越高，优质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资源越集

聚，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烈。②近年来，由于大城市居住压力增强和人口疏解调控政策
①6
，2017 年流动

人口居留意愿较 2012 年有所下降。城市等级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显著下降，来自就业、居住、医疗

保障等刚性需求方面的生存压力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逐渐加强。其中，具有高学历、就业身份

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高，如浙江省存在大量小商品加工厂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

了大量省外劳动力人口，其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因此浙江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低；住房性质和家庭租

金收入比代表了流动人口的居住压力，拥有自购房和家庭月租金收入比越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安

徽省房价相较于江浙沪较低，住房负担压力明显较弱，且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交通日趋畅达，跨城通勤更加

便捷，因此居留意愿较高；而医疗保险影响着流动人口的医疗压力，享有城市医保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

强。③此外，家庭羁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已婚群体相比未婚群体，其居留意愿

更高，这是因为未婚流动人口受到家庭的羁绊更小，更容易发生再次流动的情况。

3.2 不同等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由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城市等级影响显著，进一步分析个人特征因素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对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表 3）：①在核心城市中，住房性质和家庭租金收入比是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的主要因素。住房支出是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主要消费支出，也是影响其生活品质的重要因素，拥有

自购房和每月家庭租金收入比越高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反映出在上海流动人口对住房的需求程度

高，从而降低了租金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面效用，2017 年住房压力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加强也证明了这一点。其次，受教育程度和就业身份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受教育

程度和就业地位越高，积累的人力资本越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优势越大
［34］

，因此拥有大学/研究生学

历或雇主身份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强。

②在经济发达城市中，住房性质和家庭租金收入比依然是流动人口考量定居城市的重要因素。其中，

2012 年相对于租住其他产权类型住房的流动人口，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更强的居留意愿，因为

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稳定性较强，且收入水平一般较高。2017 年家庭租金收入比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

影响大于拥有自购房，这可能是因为自购房代表刚需，而租房代表一种临时需求，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首先

考虑的是满足现实住房的需求，其次才是购买住房。同时，经济发达城市相较于核心城市的房价较低，购

房难度相对较小，一些收入潜力较高的人群（例如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口）为了追求更好的居住环境或居

住服务，愿意支付更多的收入在房租上。

③在一般城市中，受教育程度成为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且 2017 年相较于 2012 年影响

程度显著加强。因为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城市中，高素质人才较稀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就业市

场竞争力越强，且拥有更高的待遇，定居优势更为明显，因此高学历人才在一般城市中往往具有更强的居

留意愿。同时，住房问题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由此可见居住压力无论在何种类型城市，都是流动

6①例如，2016 年上海市政府官网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于进一步推进本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

提出，到 2020 年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2500 万以内，人口结构更加合理，人口素质进一步提升，人口

布局进一步优化。



人口居留问题上一道不可避免的门槛。

上述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时空差异格局。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区域之一，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而流入地城市住房问题依然是影响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定居的重要

因素。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格局分析可见，尽管上海城市房价高，但作为区域内流入人口最多的城市，

仍一直保持相对较高的居留意愿。究其原因：上海城市等级最高，比其他城市拥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高房价与高收入、优质公共服务呈正比，增加了流动人口的个人效用，这一点从核心城市中房租收

入比越高，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得以印证
［36-37］

。安徽省大部分城市等级较低，集聚优质资源能力弱，低

房价与低水平公共服务设施相匹配，较低的住房成本弥补了较低的城市吸引力，所以居留意愿依然较高。

而浙江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普遍较低，原因可能是浙江居民收入水平高、房价高，同时存在大量外来人口，

导致住房供不应求，高昂的房价降低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 2012—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空间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分析长三角流动人口规模、城市居留意愿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比较不同时段、不同

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差异。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在流动人口规模上，长三角流动人口规

模迅速扩大，人口跨省流动态势愈发活跃，各省市吸引力大小为：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②

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上，2012—2017 年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下降态势显著，空间格局差异性加强，呈

现出由离散分布向均衡分布，再向极化转变的态势。③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上，城市等级越高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高学历、已婚、享有城市医保、拥有自购房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居留意愿更强；

住房性质和家庭租金收入比对不同等级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均十分显著，家庭租金收入比越高居留

意愿越强；受教育程度对一般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逐渐增强。人口持续向大城市流动是中国人口

发展的重要现象
［8］

。根据研究结论可以推断，伴随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深化和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大量资本、产业和优质教育医疗等资源不断向长三角中心城市集聚
［38］

，吸引了大量寻求发展机会的流动人

口。而 2012—2017 年，长三角沪宁杭、苏锡常等省会和经济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下降趋势显著，宿

迁、铜陵、六安等经济欠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逐渐增强。究其原因，一方面，沪宁杭等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城市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由于住房供需矛盾严峻，经济发达城市房价增幅远高于收入涨幅，增加

了流动人口的生存压力，高昂的房价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38］

；另一方面，伴随一体化区域间的合作

日益紧密，产业、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要素不断向区域外围经济欠发达城市转移，促进了苏北地区和

安徽中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使人口就业问题得以缓解，同时安徽省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

省份，其着力于提升公共服务能力以吸引农民工就地市民化，也进一步提升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鉴于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快速下降，本文以促进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吸引力、提升城市竞争力为目

的，提出以下建议：①增加廉租房、公租房供应。流入地城市可结合城市发展规划，积极推动廉租房、公

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尤其苏南和浙南地区可扩大保障性住房服务范围，以降低流动人口定居的住房成

本，让流动人口有房可住。②引导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城市间合理分布。苏北和皖北地区可通过调整产业

布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等措施吸引流动人口居留定居。③制定大中小城市资源

共享机制。积极推进一体化区域公共服务资源共享，使中小城市引进人才享受核心城市的资源空间溢出效

应，以提高中小城市对高素质流动人口的吸引力和城市居留意愿。④健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安排。大中小

城市应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降低农民工落户政策门槛、强化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提升农民工

社区参与感和获得感，积极促进长三角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上述研究结果不仅在横向时间断面上分析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城市的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而且揭



示了纵向时间尺度上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和不同城市等级中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

制及其变化，拓展了对城市群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变化的认识。基于对长三角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初步认识，下一步研究应重点关注城市住房价格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对比不同

户籍地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城市中居留意愿的差异，探索如何利用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预判人口流动方向，

并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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